
110 上【高三】第三次定期考查時間暨範圍表 
※請高三任課老師隨堂監考，交接時間以下課 5 分鐘為準 

※考試範圍若有異動以任課老師公佈範圍為主。考試時請自備 2B 鉛筆以俾畫卡。 

提醒同學：學期補考日期為 111 年 2 月 8-9 日 

                     教務處試務組 110.12.10 
 
 

日期 
節
次 

時間 科目 範圍 

12 

月 

29 

日 

（三） 

1 

08:30 

| 

09:50 

地理1-2.18 

物理 3-17 

自修 19 

【地理 1-2.18】選修 ch6 + 1～3 冊 

【物理 3-16】選修Ⅴ:量子現象.原子結構 

【物理 17】任課老師自行公布 

     09:50-10:10     環   境   打   掃 

2 

10:20 

| 

11:40 

歷史1-2.18 

化學 3-17 

自修 19 

【歷史 1-2.18】選修歷史(二):5～6 章 

【化學 3-16】基化(一)+高三選修 3-3～4-3 

【化學 17】任課老師自行公布 

 13:10-14:40     教師到班諮詢 

3 

14:40 

| 

16:00 

英文 

1. 第五冊:第五課～第六課 

2. 第五冊:第一課～第四課單字 

3. 歷屆學測:107～110 年 

4. 長春藤雜誌:考前一週公告範圍 

12 

月 

30 

日 

（四） 

1 

08:30 

| 

09:50 

數學 1-18 

自修 19 

【1-2.18】1.近 5 年學測試題(含試辦) 

          2.數 B 有教.數 A 沒有的內容  

【3-17】1～4 冊全學測範圍 

      09:50-10:10     環   境   打   掃 

2 

10:20 

| 

11:40 

公民 1-2.18 

生物 12-17.19 

自修 3-11 

【公民 1-2.18】第 1～3冊全 

【生物 12-16】學測範圍 

【生物 17.19】學測範圍 

13:10-14:40     教師到班諮詢 

3 

14:40 

| 

16:00 
國文 

一、課本、語文演練、補充講義：L2〈雲裡找門〉、L5〈在  

迷宮中仰望星斗〉、L7〈一點六米寬的樓梯〉 

二、 古文加考：十五篇古文：〈師說〉、〈項脊軒志〉、

〈桃花源記〉、〈晚遊六橋待月記〉、〈畫菊自序〉、〈出

師表〉、〈勞山道士〉、〈赤壁賦〉、〈燭之武退秦師〉、

〈大同與小康〉、〈諫逐客書〉、〈虬髯客傳〉、〈鹿港

乘桴記〉、〈鴻門宴〉、〈勸和論〉 



學生應遵守考試時間入場，逾時十五分鐘，不得與試； 

且考生須於三十分鐘後方可出場，桌子請轉向。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請假部分  

二、學生因故不能參加考試時，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

辦理請假手續。除病假或重大事故外，請假須於考試前

辦理。未經准假而擅自缺考者，除該科考卷成績以零分

計且不得申請補考，並以曠課論處。 

三、定期考查時，請假規定及成績考查方式與計算，經准予

給假之科目評量及成績採計方式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

充規定第四點辦理，規定如下： 

1. 公假：補考成績核實給分或以其他方式評量。 

2. 事假：補考最高以六十分登錄。 

3. 病假：須出具全民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之專科醫師診斷

證明不適宜到校應考，並於考試結束三日內辦理完

畢，且需至教務處試務組登記。逾期以缺考論，不得

申請補考。具重大傷病住院事實或感染法定傳染病

者，補考核實給分，餘者最高以六十分登錄。 

4. 喪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育嬰假：補考成績核實

給分。 

5. 無故缺考之同學，不給予補行考試之機會，各考試科目

成績一律以零分登錄。 

6. 因其他特殊事故者，視情況由試務組簽請校長裁示或由

校內召開個案會議訂定處理辦法。 

7. 補考須於該次定期考查結束後隔日起算兩週內（含國定

假日及例假日）完成。未於期限內完成補考者，不得

要求再行補考，缺考科目並以零分計算，補考時間則

由試務組統一規劃。 

       其他條文請參考本校網站公告之考試規則 


